
 

口頭質詢

何潤生議員

公共部門職能架構優化及重組

公共行政改革是今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去年4月特區政府
以“先破後立”的策略對部門機構進行優化，檢討《澳門公共行政
組織結構大綱》，並率先推出首批公共部門的重組名單。在第一階
段的部門重組之中，新聞發言人辦公室已於去年併入新聞局，能源
業發展辦公室亦從今年1月1日起率先併入環境保護局，其後從2月1
日開始，旅遊局由過往的社會文化範疇轉入經濟財政範疇；教育暨
青年局與高等教育局合併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政府總部輔助部門
與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合併成為政府總部事務局；經濟局正式更名
為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並增設科技廳，負責協調和推動科技領域的
工作，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服務亦整合到經濟及科技發展
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則維持現有支持科技研究工作的職能，不會
併入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隨著特區政府多個局級部門正式合併重組
，重新明確了職責定位，有助避免出現職能部門之間職能重疊或者
職能缺失的情況，可見政府已經初步兌現了第一階段部門重組的承
諾。雖然公共行政改革已經上路，但未來仍然任重道遠，特區政府
應該積極總結經驗，為第二、第三批部門重組工作做好準備。
    

除此之外，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年，設立了四十多個諮詢組織，
還有不少功能組織和基金會等，數量不少，但社會一直以來都質疑
設立這麼多的政府組織是“架床疊屋”，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
未來特區政府有必要根據社會發展及施政需要，檢討並完善政府組
織架構，考慮重組、合併或撤銷，進一步提升這些組織的效能。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第一階段公共部門架構重組已經告一段落，請問有關當局

未來第二、第三批部門重組工作有沒有初步的想法？是否有相關合
併重組的部門名單?

二、在2021年施政報告當中，特區政府提出會重點檢討公共基
金的職能及適用的法律法規，請問有關當局相關合併重組的原則是
什麼？是否已經有相關合併重組的基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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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有關當局會否對本澳現時的諮詢組織等作專業評估，
並進行重組或者整合，例如:一些專業性較強的以工作小組代替、
限制人數、制定設立諮詢組織的統一標準等，以便理順組織設置及
分工，提升工作效率、增加認受性，更好地發揮其集思廣益的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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